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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經釋經學(九)應驗先知的話 

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也是為基督作見證，新約聖經說到基督的事蹟和作為時，

往往解釋為「經上記著說」，或「這應驗先知的話」。這些用法就是聖經釋經學的

範例，並不受現今釋經學的限制，如：上下文、文法、時空背景，或作者的本意

等等，而是直指彌賽亞的屬性和作為。舊約聖經以彌賽亞為中心，並為祂作見證，

舊約的作者不只是記錄當時的歷史或表達作者當時的情境，聖靈也使用經上的話

來印證基督的生平點滴，使平淡無奇的話，因著基督，都綻放屬靈的真理和亮光。 

 

一. 基督的降生 

福音書記載耶穌的降生和祂的家譜，印證舊約許多對彌賽亞的預言，祂是大衛的

後裔，為女子所生，從祂的出生的家庭，到祂成長的過程，都印證先知的話。 

1. 馬太的家譜：初代教會認定馬太記載耶穌的養父約瑟的家譜，為猶太王室的

後裔。耶穌雖不是約瑟肉身的子孫，但名分上是約瑟之子，承受長子的位分。 

a. 亞伯拉罕的後裔：耶穌的家譜追溯到亞伯拉罕，神應許世上的萬國要因

亞伯拉罕的後裔得福，這後裔不指多人，乃指彌賽亞(加 3:16; 創 22:18)。 

b. 大衛的子孫：神向大衛起誓，他的後裔要坐在他的寶座上，永遠作王，

他的國權沒有窮盡(詩 89:35-37)。大衛的子孫是彌賽亞的代稱(太 22:42)。 

c. 耶哥尼雅的後裔：耶利米書記載耶哥尼雅被擄到巴比倫，他後裔中無人

能坐在大衛的位上(耶 22:24-30)，耶穌不是他肉身的後裔，應驗先知的話。 

d. 女人的後裔：馬利亞童女懷孕生子，所生的要稱為「以馬內利(賽 7:14)」。

神的兒子耶穌道成肉身(約 1:14)，成為人子，擊敗仇敵(創 3:15; 來 2:14)。 

2. 路加的記載：路加從歷史的角度描述彌賽亞的降生，並記載施洗約翰的誕生。 

a. 施洗約翰：路加記錄為彌賽亞預備道路的先鋒施洗約翰，天使向他父親

顯現，印證他就是要來的以利亞(瑪 4:5-6; 路 1:16-17, 76-77; 太 11:14)。 

b. 西面的見證：西面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(賽 40:1-2)，就是彌賽亞，是

照亮外邦人的光，也是以色列的榮耀，把救恩帶給以色列人和外邦人。 

c. 路加的家譜：路加記錄的是馬利亞的家譜，耶穌是馬利亞肉身的兒子，

推溯到大衛庶出的兒子(羅 1:3)，更推溯到亞當，印證祂是人子(路 3章)。 

3. 先知的印證：馬利亞從聖靈懷孕，天使給彌賽亞起名叫耶穌，意思是耶和華

拯救(太 1:21)，印證祂的身分是「救主」，祂要把祂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。 

a. 降生之地：耶穌降生在伯利恆，應驗先知彌迦的預言(彌 5:2; 太 2:5-6)。

神使該撒下令報名上冊，讓馬利亞到伯利恆生產(撒上 16:1; 路 2:1-6)。 

b. 召出埃及：嬰孩耶穌進出埃及，印記先知何西阿的預言(何 11:1)。但按

這話的上下文是指以色列人，馬太受聖靈的感動，解釋為彌賽亞的預言。 

c. 嬰孩被殺：伯利恆是拉結埋葬之地(創 35:19)，嬰孩被殺，印證耶利米的

預言(耶 31:15)。然而這話是形容猶大人被擄到巴比倫的光景(耶 40:1)。 

d. 拿撒勒人：彌賽亞要成為拿撒勒人，是耶西根生的枝子(太 2:23; 賽 11:1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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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基督的事奉 

基督有先知、祭司、君王的職分，神用聖靈和能力膏祂，使祂帶著權柄能力事奉，

周流各地，傳道、醫病、趕鬼，有三年半之久。從祂的教訓和所行的神蹟奇事，

印證祂就是彌賽亞，也應驗先知所說的話，除祂以外，再也沒有別的救贖主。 

1. 事奉之初：耶穌出來傳道約 30歲，這是祭司利未人開始事奉的年紀(民 4:23)。

先受施洗約翰的洗禮，盡諸般的義(太 3:15)，又受聖靈膏抹，服事滿有能力。 

a. 耶穌受洗：神差遣施洗約翰為彌賽亞預備道路，應驗先知以賽亞的預言

(賽 40:3-5)。眾人都認為約翰是先知(太 21:26; 約 10:41)，為耶穌作見證。 

b. 大光光照：耶穌受洗之後，到加利利一帶傳福音，應驗了先知以賽亞的

預言(賽 9:1-2)，祂就是外邦人的光(賽 42:6-7)，照亮生在黑暗裡的人。 

c. 聖靈膏抹：耶穌受洗時，聖靈如鴿子降臨，住在祂身上。祂被聖靈引導

到曠野，勝過魔鬼的試探之後，便滿有聖靈的能力(路 4:14)，這應驗了

以賽亞的預言，使祂傳道給貧窮人，醫好傷心的人(賽 61:1-3; 路 4:18-19)。 

2. 大能事奉：耶穌靠聖靈的能力周流四方，傳道、醫病、趕鬼，印證祂就是神

所差來的彌賽亞(太 11:4-5)。祂所行的神蹟，可以為祂作見證(約 3:2; 5:36)。 

a. 醫病事奉：耶穌使有病的得醫治，應驗了以賽亞的預言，祂代替我們的

軟弱，擔當我們的疾病(太 8:17; 賽 53:4)，祂來召罪人和病人(太 9:12-13)。 

b. 教訓百姓：耶穌帶著權柄教訓神的百姓(太 7:28-29)。彌賽亞是天國的王，

要將神的道教訓祂的百姓，在山上傳講天國的教訓(太 5:1-16; 賽 2:2-4)。 

c. 柔和謙卑：耶穌雖以大能服事，但不到處張揚，而是默默無聲，不叫人

給祂傳名(太 12:17-21; 賽 42:1-4)。祂柔和謙卑，成為僕人的樣式，不是

受人的服事，而是服事人，並要作多人的贖價(太 20:28; 賽 52:13-53:12)。 

3. 百姓反應：彌賽亞來，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祂，許多不信、不明白而敵擋，

甚至殺害祂。這是神命定的(徒 4:24-28; 詩 2:1-3)，要藉祂完成救贖的工作。 

a. 不信的心：耶穌行了許多神蹟奇事，但仍然有許多人不信，他們不明白

神的作為和神的教訓，正應驗了以賽亞的預言(太 13:14-15; 賽 6:9-10)。 

b. 心遠離神：神的百姓只有外在的宗教儀文，他們的心卻遠離神，彌賽亞

來了，他們因心中沒有神的道，就不接受祂(可 7:6; 賽 29:13; 約 5:38)。 

c. 騎驢進城：耶穌騎驢駒子進耶路撒冷，顯明祂就是彌賽亞，印證先知的

預言(太 21:4; 亞 9:9-10)。彌賽亞第一次降臨是謙卑的君王，成為代贖。 

4. 尊敬父神：彌賽亞奉神差遣，從高天至高至聖之所降世為人。祂是父懷裡的

獨生子，原與神同等，卻降卑成為僕人，存心順服，完全遵行神的旨意。 

a. 為神熱心：耶穌潔淨聖殿，趕出做買賣的人(太 21:13; 賽 56:7; 耶 7:11)。

如經上記著的：我為祢的殿心裡焦急，如同火燒(約 2:17;詩 69:9)。 

b. 不隨己意：耶穌只做父要祂做的事，神為祂預備一個身體，祂來為要照

神的旨意行(來 10:5-7; 詩 40:6-8)，而不是按自己的意思(太 26:39)。 

c. 稱神為父：耶穌把父對祂的愛，和祂對父的愛表明出來(約 3:35; 14:31)。

耶穌顯明祂是神的兒子，並指出承受神道的人，也被稱為神(約 10:30-36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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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基督的受難 

基督為審判來到世上，但祂來不是要定人的罪，是叫世人因祂得救。人們盼望的

救主是榮耀的君王，但祂卻柔和謙卑，成為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藉著祂

在十字架的受難，完成救贖的工作。這都應驗先知的話，彌賽亞是受苦的僕人。 

1. 預言基督受苦：基督受苦不是偶然的，是神在創世之前就已經預定羔羊被殺，

但在末世才向世人顯現(啟 13:8; 彼前 1:20)。神在創世之前，就先預備救贖。 

a. 被人輕慢：耶穌事先告訴門徒，祂將要受十字架的苦，如經上記著的：

人子要受許多苦，被人輕慢(可 9:12)，門徒卻不明白(可 9:32; 路 9:44-45)。 

b. 門徒四散：當耶穌被捉拿時，門徒都四散，離棄耶穌，留祂獨自一人。

應驗先知的話，我要擊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(可 14:27; 太 26:56; 亞 13:7)。 

c. 匠人所棄：耶穌被形容為匠人所棄的石頭，但卻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

(可 12:10; 詩 118:22)。祂被釘十架，卻從死裡復活，賜下救贖(徒 4:10-12)。 

2. 被賣與被捉拿：耶穌被賣的那一夜，有許多場景，正應驗了先知所說的預言。

先知的預言不只是說到當時發生的事，更藉著聖靈的引導，為彌賽亞作見證。 

a. 被朋友出賣：大衛在苦難之中寫的詩篇，描述同他吃飯的人用腳踢他，

被朋友出賣的受苦經歷，也反應在彌賽亞的身上(約 13:18; 詩 41:9)。 

b. 賣三十塊錢：這是一個奴隸償命的價值(出 21:32)，應驗先知耶利米的話

(太 27:9)，應該是撒迦利亞書(亞 11:13)，耶利米書有時為先知書之統稱。 

c. 列在罪犯中：彌賽亞是神的兒子，榮耀的王，為擔當百姓的過犯，拯救

他們脫離罪，成為罪身的形狀(林後 5:21; 路 22:37; 賽 53:12)，成為代贖。 

3. 十字架的苦難：根據考據，十字架是亞述人發明的酷刑，但先知的預言早已

指明彌賽亞受難景況。從人看，是受極大的羞辱，從神看，卻彰顯神的榮耀。 

a. 受人辱罵：耶穌在十字架上受人辱罵(羅 15:3; 詩 69:9; 89:50)，但祂被罵

不還口，受害不說威嚇的話，只將自己交託按公義審判人的主(彼前 2:23)。 

b. 兵丁分贓：耶穌被釘十字架時，祂的裡衣和外衣被兵丁瓜分，應驗大衛

詩篇所說的：他們分了我的外衣，為我的裡衣拈鬮(約 19:24; 詩 22:18)。 

c. 羊羔被殺：耶穌預表逾越節的羔羊(林前 5:7)，祂的血使人的罪得赦免，

不致滅亡(彼前 1:18-19)。祂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(約 19:36; 出 12:46)。 

d. 仰望基督：基督在十字架被舉起，就吸引萬人歸向祂(約 12:32)。他們在

十字架仰望自己所扎的人(約 19:37; 亞 12:10)，末世也是如此(啟 1:7)。 

4. 由受苦到榮耀：耶穌說祂得榮耀的時候到了，是指祂要受十架的苦(約 12:23)。

十字架是得榮耀之路，從受難、埋葬，到復活、升天，至終坐在父神的右邊。 

a. 經上記著說：耶穌向往以馬忤斯去的兩個門徒講解整卷聖經，說到基督

從受害進入祂的榮耀(路 24:26)，祂是受苦的僕人，也是榮耀的君王。 

b. 眾先知考察：十字架從人看是愚拙，卻是神的智慧能力(林前 1:23-24)。

先知得啟示，就得以考察心中基督的靈，明白祂的受苦與榮耀(彼前 1:10)。 

c. 從死裡復活：經上記著基督必須受害，第三日從死裡復活(路 24:45-46)，

門徒傳福音，也是本著聖經傳揚基督復活的真理(徒 17:2-3; 林前 15:3-4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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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 基督的榮耀 

彌賽亞是由受苦進入榮耀，祂也呼召祂的子民跟隨祂的腳蹤，與祂一同受苦，也

與祂一同得榮耀。應驗先知的話，地上萬國要因祂得福，與眾聖徒同得基業。 

1. 基督復活升天：耶穌被高舉，就吸引萬人歸向祂(約 12:32)；不僅說到祂被釘

十字架，更是說祂從死裡復活，神將祂高舉坐在神的右邊(徒 5:31; 詩 110:1)。 

a. 升為至高：基督因降卑，成為僕人的樣式，且死於十字架上，神就將祂

升為至高(腓 2:9; 賽 52:13)，超乎萬名之上的名，作萬王之王，萬主之主。 

b. 升上高天：基督原在高天至高至聖的所在，藉著死下到陰間至低之處，

但祂從死裡復活，拿著陰間和死亡的鑰匙(啟 1:18)，就升上高天，擄掠

仇敵(弗 4:8; 詩 68:18)。祂將各樣的恩賜賞給教會，建立基督的身體。 

c. 作大祭司：基督坐在父神右邊，成為升入高天尊榮的大祭司，為眾聖徒

代求(來 4:14)。祂是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，永遠為祭司(來 5:6; 詩 110:4)。 

2. 吸引萬人歸主：彌賽亞的救恩是普世性的，不僅傳給舊約以色列民，也傳給

萬國萬民。祂為普天人的罪作了挽回祭，使信祂的，不致滅亡，反得永生。 

a. 外邦人得救：從前外邦人在神應許的諸約是局外人，不能作神的子民。

但藉著彌賽亞，神要與他們立約，使外邦人得救(羅 15:9-12)，並且生養

眾多(加 4:27; 賽 54:1)，使外邦人作神名下的子民(徒 15:17; 摩 9:11-12)。 

b. 以色列都得救：教會時代，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，拒絕福音，但神

應許將來他們會接受彌賽亞，以色列要全家得救(羅 11:25-26; 賽 59:20)。 

c. 福音傳遍天下：耶穌給門徒的大使命就是使萬民作主的門徒，神不願有

一人沉淪，乃願人人都悔改，傳福音的腳蹤何等佳美(羅 10:15; 賽 52:7)。 

3. 與主同得榮耀：神呼召祂的百姓離開黑暗的權勢，進入神光明的國度，不僅

使他們稱義，得著永遠的生命，也要帶領他們進到榮耀裡去(羅 8:30; 來 2:10)。 

a. 因信稱義：神藉著基督的救贖，使人稱義，不是憑著行為，而是信心，

如經上所記，義人必因信得生(羅 1:17; 哈 2:4)。因信稱義是信仰初步，

還要藉著耶穌基督與神相和，並且歡歡喜喜地盼望神的榮耀(羅 5:1-2)。 

b. 與主相連：基督是活石，聖徒蒙召也要像祂一樣，成為活石，信靠祂的

必不羞愧(彼前 2:6; 賽 28:16)。靠祂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。 

c. 勝過死亡：聖徒的生命與基督相連，得著復活的生命，就脫離罪和死的

權勢，如經上所記，死被得勝吞滅的話就應驗了(林前 15:54; 賽 25:8)。 

 

結論 

聖經是寫給神子民的，讓人不僅從整本聖經中看到耶穌基督，也可應用在個人的

生命經歷，從聖經中看到自己。因為聖徒蒙召要跟隨主的腳蹤，與主聯合，成為

一靈；與祂一同受苦，也與祂一同得榮耀。大哉敬虔的奧秘，神在肉身中顯現，

被聖靈稱義，被天使看見，被傳於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榮耀裡(提前 3:16)， 

這話可以指著基督，也可以指著教會。神已經從基督身上得榮耀，祂還要再榮耀，

這話是指門徒說的(約 12:27-30)，讓先知的話應驗在聖徒的身上，彰顯神的榮耀。 


